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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北市安心企業快篩計畫 

一、目的：鑑於全國疫情進入 3級警戒，新北市確診者疑似感染源職場所占比

高達 16.38%，新北市政府參考 5 月 30 日中央流行疫情指揮中心宣布企

業抗原快篩執行原則及 6 月 6 日「企業使用 SARS-CoV-2 快速抗原檢

驗測試注意事項」，特施行「新北市安心企業快篩計畫」，以協助企業

整理營運場所衛生安全，確保員工健康。另依據「企業使用 SARS-CoV-2

快速抗原檢驗測試注意事項」，企業如欲使用抗原快篩，應備妥抗原

快篩計畫向新北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報備，俾後續相關防疫應處。 

二、企業抗原快篩計畫執行原則： 

(一) 企業自主，採檢自費。 

(二) 需由「醫事人員」執行，若有需要，可洽本市可協助企業自主抗原快

篩之社區採檢院所或醫療機構。 

(三) 如快篩陽性，需進行通報及 PCR 檢測，企業須有隔離安置場所 (須符

合一人一室)。 

(四) 如快篩陰性，需進行自我健康檢測。 

三、建議執行企業抗原快篩使用對象： 

(一) 企業位於本市疫情熱區且員工 100 人以上企業。 

(二) 其他高疾病傳播風險企業、無法保持社交安全距離或戴口罩。 

四、企業抗原快篩計畫執行步驟(附件 1:企業抗原快篩計畫執行流程圖) 

(一) 確認執行抗原快篩醫療院所： 

1. 本市可協助企業自主抗原快篩之社區採檢院所或醫療機構共 13 家

(附件 2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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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抗原檢測試劑廠商名單：可查詢「經濟部工業局產業競爭力發展中

心」(https://assist.nat.gov.tw/wSite/ct?xItem=218148&ctNode

=213&mp=2&xslPage=covidcp )國內通過EUA之抗原檢測試劑廠商名

單詳(附件 3)。 

3. 企業如欲使用抗原快篩作為防疫輔助策略，事前應充分考量預估之

抗原快篩試劑、快篩站設置、員工安置場所以及其他衍伸之相關花

費事項，以及配合篩檢設置之人力、物力。  

(二) 企業抗原快篩的場所與設置： 

1. 有關快篩站設置標準，請參考「各地方政府社區篩檢站設置指引」，

採檢環境需通風良好、且執行採檢之醫事人員皆有適當等級防護之

狀況下進行，並須注意受檢員工於採檢前、採檢後等待結果的時間，

皆需有人流管控、動線規劃、戴口罩或保持適當社交距離等防疫措

施。有關採檢過程醫療人員、工作人員及清潔人員應使用之個人防

護裝備。  

2. 建議採分批進行採檢，避免群聚，並將每批採檢名單造冊，方便後

續疫調追蹤。  

3. 採檢結束後，須注意環境的清潔消毒，清潔人員亦需有適當防護且

注意廢棄物處理原則；醫療廢棄物需由合格的專業業者協助處理。 

(三) 確認可供員工隔離安置場所：須符合 1 人 1 室。 

(四) 抗原快篩結果之處置： 

1. 抗原快篩陽性後續處理： 

(1) 應依「社區篩檢站快篩個案處置流程」辦理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

炎病(COVID-19)係法定傳染病，依據其病例定義，「臨床檢體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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型冠狀病毒抗原檢測陽性」已符合通報定義，依法須進行通報，

並立即通知地方政府衛生單位。倘員工抗原快篩陽性，雇主應負

責安置抗原快篩陽性者，於等待核酸檢驗結果期間，雇主務必安

排適當隔離處所，等待核酸檢驗結果，並確保抗原快篩陽性者不

可以離開指定處所。後續經核酸檢驗結果陰性者可以解除隔離，

惟仍須配合自主健康管理至採檢後第 14 天。  

(2) 倘人員經核酸檢驗結果為陽性，除應配合地方衛生主管機關指示

處置外，後續亦應配合疫調，且經匡列為接觸者的員工須配合居

家隔離、自主健康管理或自我健康監測。 

2. 抗原快篩陰性後續處理：員工抗原快篩陰性，不代表安全無虞，亦

可能有偽陰性或採檢時病毒量較低無法被偵測之可能，應持續自我

健康監測。如為高感染風險者，可評估進行核酸檢驗，並依「社區

篩檢站快篩個案處置流程」辦理。 

五、雇主應保護勞工權益並注意個人隱私 

(一)雇主應於採檢前徵得員工同意(例如填寫同意書)，員工可自願參加，不

得脅迫員工接受採檢。 

(二)採檢前應充分告知受測員工，接受抗原快篩後續應配合之防疫措施，以

及所使用之檢驗方式、試劑廠牌等資訊。 

(三)因防疫目的所收集、處理、應用之個人資料，應尊重當事人之權益，並

遵循資料最少原則，且不得逾越防疫目的之必要範圍。 

(四)員工倘因檢驗陽性或經疫調須配合隔離措施而無法出勤者，不可歸責於

員工，且雇主不得視為曠工，強迫員工以事假或其他假別處理，亦不得

強迫員工補行工作、扣發全勤奬金、解僱或予不利之處分。未出勤期間，

因與請假有所區別，建議雇主以防疫隔離註記，宜不扣發工資。經匡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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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接觸者之勞工，除經地方衛生主管機關要求居家隔離者外，雇主如要

求其他自主健康管理或自我健康監測期間不要出勤工作，工資仍應照

給。  

六、新北市安心企業快篩計畫服務電話: 

 02-29603456 分機 5381、5383、5311、5549 

(星期一至五，上午 9 時至下午 5時) 

    快速抗原檢驗測試計畫書寄送電子郵件：AU3538@ntpc.gov.tw 曾小姐 

七、企業使用 SARS-CoV-2 快速抗原檢驗測試計畫書(範例) (詳附件 4) 

  



 

附件 1：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企業抗原原快篩執行行流程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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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本市可協助企業抗原快篩之社區採檢院所或醫療機構 

項次 醫院/單位名稱 地址 聯絡電話/公務手機 聯絡人 

1 雙和醫院 

新北市中和區中

正路 291 號 

0970747550 張組長 

2 亞東醫院 

新北市板橋區南

雅南路二段21號

77284643 

(O)(02)77284643 

手機:0933918872 

徐課長 

3 新北市立聯合醫院 

新北市三重區新

北大道一段 3 號 

新北市板橋區英

士路 198 號 

0978695028 蔡主任 

4 新北市立土城醫院 

新北市土城區金

城路二段 6 號 

22630588-6112 

0975367093 

許小姐 

5 部立樂生療養院 

新北市新莊區中

正路 794 號 

82006600 分 機

2336、2337 

施副主任 

6 永和耕莘醫院 

新北市永和區中

興街 80 號 

0928-030-500 張經理 

7 新店耕莘醫院 

新北市新店區中

正路 362 號 

22193321  

0983815803 

沈專員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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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汐止國泰醫院 

新北市汐止區建

成路 59 巷 2 號 

0983702819 陳管理師 

9 新泰醫院 

新北市新莊區新

樹路 176 號 

29962121 分機 2305 葉小姐 

10 部立台北醫院 

新北市新莊區思

源路 127 號 

22765566#2865 

0932905610 

郭副院長 

11 輔大醫院 

新北市泰山區貴

子路 69 號 

02-85128999 

聖 路 加 健

管中心 

12 恩主公醫院 

新北市三峽區復

興路 399 號 

26723456 轉 1740 

經 營 發 展

室 游小美

主任 

13 湯瑪士親子診所 

新北市蘆洲區民

族路 377 號 

0955-660989 徐小姐 

14 恩樺醫院 

新北市土城區中

央路一段7-18號

02-22632110 

0985-750349 

黃護理師 

15 怡和醫院 

新北市中和區連

城路 49 號 

0914-242475 盧主任 

16 

新北市立聯合醫院

(板橋院區) 

新北市板橋區英

士路 198 號 

02-29829111 分 機

6119 

游小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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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 仁安醫院 

新北市土城區中

央路一段 62 號 

02-22627088#705 

0985-401086 

林執行長 

18 豐榮醫院 新北市新店區安

德街 26 巷 3 號 

02-22122111#1001 

0910252971 

院長特助 

許小姐 

 



 
附件 3：國內通過過 EUA 之抗抗原檢測試 9 試劑廠商名名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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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： 

企業使用 SARS-CoV-2 快速抗原檢驗測試計畫書 

(範例) 

企業名稱 OOO 股份有限公司 

地址 OO 市 OO 路 OO 號 

電話 02-xxxxxxxx  

企業負責人 OOO  

企業聯絡窗

口 

(例) 姓名：OOO 

電話：(辦公室）02-xxxxxxxx、(手機)0900-000-000  

電子郵件：abc@company.com.tw  

設站期間  

(例) 110 年 6 月 1日 

至 6 月 30 日；每日篩檢

量約 150 人 

設站

頻率
(例) 每週一、三、五  

預估受測對

象及人員  

(例) 

□員工:____人 

□家屬:____人 

□外包人員:____人 

□其他:____人 

受測

頻率

(例) 

□員工:每週_____次 

□家屬:____________ 

□外包人員:________ 

□其他:____________ 

完成受測對

象名冊  
(例) □ 是    □ 否 

合作之醫療

機構  
(例) OOO 醫院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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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療機構聯

絡窗口  

(例) 姓名：OOO 

電話：(辦公室）02-xxxxxxxx (手機) 0900-000-000 電子郵

件：abc@hospital.com.tw  

試劑廠牌 

(例) 

□ 長興 

□ 泰博 

□ 寶齡富錦 

□ 亞培 

□ 必帝 

□ 其他：＿＿＿＿＿ 

感染性廢棄

物處理方式  

(例)  

□ 委託醫療廢棄物處理公司：____________ 

□ 合作醫療院所帶回處理 

□ 其他:____________ 

快篩陽性者

安置地點 

(需 1 人 1

室 )  

(例)  

□ 員工宿舍(地址：OO 市 OO 路 OO 號)  

□ 其他:____________ 

應附文件 

1. SARS-CoV-2 快速抗原檢驗測試計畫書 

2. 合作醫療機構窗口(包含醫療執行人員名冊、醫療人員穿

戴醫療之裝備) 

3. 快篩設站之動線執行計畫書 (包含快篩設站規格、平面配

置圖、感染管制動線、含採檢環境通風設備、採檢人員穿

戴之防護裝備、採檢人流管制、採檢前後等待時間的動線

規劃、適當且安全的社交距離) 

4. 抗原快篩試劑的品牌及衛生福利部食品藥物管理署核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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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的抗原快篩試劑證明文件 

5. 環境清潔消毒作業計畫 

6. 快篩陽性個案之安置的場所規劃表(包含現場配置圖示、

地址及規格) 

7. 防疫專車規劃 

 


